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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 174次會議紀錄 

 103年 10月 13 日府都新字第 10331639000 號 

壹、 時間：民國 103年 9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 30分 

貳、 地點：臺北市政府 8樓都市計畫委員會會議室(西南區) 

參、 主持人：邊主任委員泰明                         紀錄彙整：計祐生 

肆、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 報告提案 

一、確認第170次審議會之紀錄與決議事項辦理情形（承辦人：事業科 計祐生 

2321-5696#3021） 

決議:洽悉備查。 

二、修正第165次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討論提案(四)「(102)年度都市

更新整建維護規劃設計及實施經費補助申請暨審查原則」會議紀錄（承辦人：

更新工程科 史文成2321-5696#2822） 

決議:同意依報告事項修正。 

修正前： 

（二） 同意補助案件如下：  

1.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二小段42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  

2. 「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184地號等3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 

修正後： 

（二） 同意補助案件如下：  

1. 「臺北市士林區陽明段二小段42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  

2. 「臺北市大同區市府段二小段184地號等6筆土地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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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討論提案 

一、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萬華區福星段二小段149地號1筆土地為更新單元」都

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黃大祐 23215696#3003）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二） 新工處  陳幹事家邦 

本案請確認西側及南側6公尺計畫道路是否已達6公尺寬度及兩側水溝是否

已貼齊建築線設置完成，若否時請協助開闢計畫道路。 

（三）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林幹事玄理 

本案未來應納入中華路都市設計審議，由於目前量體及規劃尚無具體方

案，故暫無意見；開放空間目前檢視亦無意見。 

（四） 張委員立立 

本案請在更新單元檢討書裡，增加本次簡報及書面內容，並維持未來大樓

之商業使用。 

（五） 鄭委員淳元 

本案停車場出入口規劃在漢口街2段20巷，但該巷僅有6公尺略窄，建議未

來應退縮2公尺，達到8公尺方便進出。建議退縮之人行道應有2公尺順平作

為道路使用。 

（六） 何委員芳子 

建議申請單位先行了解都市設計審議相關規定，納入設計考量。 

（七） 張委員吉宏 

本案屬單一地主就地重建，採更新模式增加容積率，建議在公共利益回饋

應更具體，人行步道等設施僅是基本要求，在人潮聚集的地方應提供公共

眾使用之空間，例如部分空間作為展示館、會展館等，希望規劃單位增加

公共利益相關設施。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更新應為商業大樓，並請申請單位將上述委員意見納入檢

討書內載明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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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松山區敦化段五小段2地號等2筆土地為更新單元」都

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董妍均 23215696#293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本局權管，無意見。 

（二） 財政局  王幹事月蕊（書面意見） 

本案不涉及本局應協審事項，故本局無意見。 

（三）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林幹事玄理 

本案位於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後續請依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相關規

定檢討。 

（四）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謝幹事佩砡 

目前本科在進行敦化南北路計畫之調整，原則為商業使用做連續性發展。 

（五） 鄭委員淳元 

檢討書P-14，單元內「建議」退縮2公尺無遮簷人行道及4公尺帶狀空間，

請取消「建議」二字。 

（六） 張委員立立 

檢討書P-9，「本案後續應依本局訂定之敦化南北路設計準則相關辦理」，應

修正為「本案後續應依本府訂頒之敦化南北路特定專用區相關規定辦理」。 

（七） 張委員吉宏 

1. 因敦化南北路以前為官道，是具有指標性之道路，且本單元南側鄰地樓高不

高，建議納入更新單元範圍內，對更新效益較佳。 

2. 另公益性回饋部分，建議國泰世華等大型企業體應有不同之表現。 

決議： 

1. 本案照案通過。 

2. 本案做金融、辦公之商業使用敘述，請一併納入檢討書載明。 

3. 本案規模已達法定規模，南側鄰地原則不納入，關於建築設計、規劃量體及

獎勵部分，於後續都市設計審議時一併考量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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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自行劃定「臺北市中正區河堤段一小段615地號等6筆土地為更新單元」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企劃科 李怡伶 23215696#300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本局權管事項，無意見。 

（二） 張委員吉宏 

本案基地未達1000平方公尺，其後續於配置地下停車空間動線較為困難，

建議可併同鄰地完整街廓考量，至少於未來停車配置上較易規劃。 

決議：本案照案通過。 

四、「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二小段499地號等10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

利變換計畫案」所有權人申請撤銷同意書案(承辦人：事業科 吳孝豐 

23215696#2956) 

討論發言要點： 

（一）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本案討論事項未涉及本局權管事項，無意見。 

（二） 法務局 張幹事雅雯 

有關撤銷同意，作業程序裡第四點第二項即有規定，撤銷的方式到底是先

到更新處還是先給實施者，要從個案的實際狀況認定；若是以撤銷同意書

所有權人須以書面通知出具同意書之相對人為準，要確認是向實施者為之

或是向都市更新處為之。 

（三） 陳委員美珍 

1. 公展期滿前申請撤銷，前提係有權利義務不相同，而本案認定權利義務不相

同主要為規劃戶數部分，現戶數疑慮已釐清，故權利義務不相同未成立。 

2. 本案已達同意門檻比例，尚有一些所有權人未同意，今天有陳情人來表達希

望案子經過多年努力，案件整合亦是相當不容易，建議本案既然權利義務並

無不同，陳情內容多為雙方私權部分，這部分大會不方便介入，建議實施者

與陳情人充分的溝通，促使本案達到大家的共識，讓案件後續能繼續執行。 

3. 私權的部分不在審議會討論的範圍內；就權利義務部分，剛實施者亦有解

釋，且因本案有申請停獎，依過去一般案例，會有一小戶將來是作為管理室，

讓持有車位的人共同持有，因此有疑慮的那一戶，並無所謂的作假，且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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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須經權變審議，就兩造的權利義務應該無不相符的情況存在。 

（四） 何委員芳子 

本案係民國100年8月報核，資料顯示尚有8位所有權人未同意，包括其他未

涉及今日審議之所有權人，剛才有委員提及已釐清未有權利義務不相同之

情形，雖不撤回，後續仍有未同意之所有權人，案件到最後還是無法落實

執行，請實施者說明。 

（五） 張委員鈺光 

1. 撤銷是否產生效力為程序部分認定，係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及臺北市政

府處理都市更新案撤銷同意作業程序第四點及第六點，而作業程序第四點中

有提及必須要通知出具同意書之相對人並副知臺北市政府；另作業程序本身

性質上為行政規則，為行政機關在內部處理撤銷案件的方式或程序，其中有

一疑問點為其規定權利人如何執行，但其規定是否對權利人發生效力，這並

非針對個案，泛指一般案件。若依行政程序法第49條係以提出申請而非送達

為認定時點，本案所有權人於6月27日前已提出申請，個人認為係在法定期

限內。 

2. 本案審議重點係在於實質的權利義務是否相符，此部分係看委員們的認定判

斷。 

3. 至於協議內容是否有效或無效，屬於私權部分不在審議範圍內，須循民事程

序處理。 

（六） 黃委員志弘 

1. 撤銷案件之申請既然已送至更新處就應受理，算是有效。 

2. 所有權人權利義務前後是否相符，看來並無較大的變化，而多出來的戶數也

是擁有車位之住戶來共同持有，這樣的案子也都有，也會由未來的住戶來持

分，故權利義務並無不相符。 

3. 撤銷同意書之戶數對於找補金額返還的部分，建議實施者可跟地主重新議

約、再協商。 

決議：經大會討論後，認定權利義務無不相符之處，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22條不

同意所有權人王○鳳等4位撤回同意書，請實施者持續與所有權人溝通協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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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擬訂臺北市大同區雙連段二小段208地號等5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洪敬哲 23215696#3035)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 貴府前於103年7月18日召開本案聽證會議，本分署業已103年7月11日台財產

北改字第10300161300號函表示相關意見，查實施者雖已將本分署所提意見

納入事業計畫書之意見回應綜理表並回復意見辦理方式（第綜-1～綜2頁），

惟並未依本分署意見修正，且經審視本次會議之事業計畫，本案共同負擔比

例仍高達42.77％。爰本案仍請實施者依本分署103年7月11日函檢討，亦請  

貴府重視本分署所提意見，秉權審議並責成實施者檢討，調低共同負擔費用

提列，以符合理性及必要性。 

2. 本案公有土地（含國有及市有土地）合計比例高達38.89％，故其銷售管理

費與風險管理費應按國有土地權值比例調降，並將調降價值換算屬於國（市）

有土地權值併入各管理機關權利變換之應分配權利價值內，以符合理性與維

護全民及公產權益。有例可參循，請各位委員重視並為合宜審議。 

（二） 財政局（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本次送審之事業計畫第10-10頁規劃設計部分，A棟3樓A1-A3戶為無隔間設

計，惟本府都市發展局已函知本局A棟3樓不作公營住宅使用，請實施者依

第153次會議送審版本，將A1-A3圖面恢復至A1-A2為套房，A3為兩房之住宅

規格設計。 

（三） 交通局 李幹事慧 

交通影響評估部分： 

1. 交評內文汽機車位數（汽356機413）與計畫書數字（汽356機400）不符，請

修正釐清。 

2. 地下停車場出入口及停車空間淨高度，請補充說明是否符合現行運貨車輛高

度、寬度，以利爾後裝卸貨及宅配等均於基地內部化處理。 

3. 本案另經都市設計審議，請依都設審議意見確實修正。 

（四）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1. 基地北側民權西路40公尺計畫道路因橋樑致道路縮減，實際橋旁平面通路寬

度是否達8公尺，請於計畫書第12-2及12-3頁檢討說明，並附實地量測圖片。 

2. 承1，該平面通路規劃1處救災活動空間（寬8公尺、長20公尺），若平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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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寬度未達8公尺，請另行檢討規劃。 

3. 查報告書第2-4頁，基地南側民權西路160巷18弄6公尺計畫道路尚有地上

物，未開闢完成，另查計畫書第8-1頁，實施者僅協助開闢該弄部分路段，

該弄仍未開闢完成。  

4. 承3，本案將民權西路160巷18弄規劃為消防車輛救災通路（4公尺以上淨

寬），並規劃1處救災活動空間（寬8公尺、長20公尺），因該弄未開闢完成，

無法保持淨寬及淨空間，不符規定。 

5. D棟救災活動空間規劃於鄰棟建物，活動範圍內有地上物，不符規定。 

6. 救災活動空間設置範圍內應保持平坦（高程順平無落差）且不可有障礙物、

植栽或固定設施等，D、E、F棟建物外牆開口（窗口、陽台）未規劃符合上

開規定之救災活動空間（寬8公尺、長20公尺），請另行規劃。 

7. 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應能承受本市現有最重雲梯消防車之1.5倍總重量（即

75噸），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有排水溝，應予以補強，並由專業技師

簽證認可。 

決議： 

（一） 聽證紀錄 

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 

（一）李朝明 

1.請問建商所持有之土地比例? 

2.本人不同意參加都更。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經謄本統計，範圍內並無洪圓

建設所持有之土地。 

(2)本案為公劃地區，並依規定辦

理，並於去年 12 月已於審議會

通過。 

(3)陳情人得於後續會議中表示意

見。 

1.建商持有

土地部分，聽

證當日經實

施 者 說 明

後，尚無大會

應討論之爭

議事項。 

2.不同意參

與更新部分

請實施者持

續溝通協調。 

（二）林淑美 

1.請問公劃地區為何由私人來

實施? 

2.實施者表示此為公辦更新，是

否可以私地主聯合公地主一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本地區非公辦都更，公劃更新

地區並非一定要由公家來進

行，因此還是可以由建設公司

來進行。 

林淑美所陳

意見於聽證

當日經本市

都更處及實

施者說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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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次序 答覆 決議 

併進行開發，不透過建商? 2.都更處：徐幫工程司代股長韻涵 

(1)公劃地區並非一定要由政府來

辦理，跟一般自劃地區會有同

意比例的差異。 

(2)本都更案有國有地與市有地，

且已同意參與未來會分回公有

土地應有權值。 

有權人之法

令疑義後，尚

無大會應討

論之爭議事

項。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

署(書面意見) 

1.本案規劃 439戶住宅，僅規劃

停車位 356 個，機車位 400

個，請秉權審議停車位數量是

否符合法定規範，另超建加計

費用達 4 億 7,841 萬 6,759

元，請秉權審議是否可調整設

計或調降該費用。 

2.內部裝修工程占結構體工程

比例為 40.96%，顯然過高，請

責成實施者說明其詳細工

項、材料、施工方法及單價分

析，並秉權審議其必要性及合

理性。 

3.稅捐費用未列出細項費用，倘

提列項目包含營業稅，依財政

部 99年 5月 14日台財稅字第

09904519300 號函釋「有關公

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而分得

之房地應否課徵營業稅乙案」

說明二後段所載略以，公有土

地管理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以權利變換

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

價抵付部分，核屬銷售土地及

建築物行為，其徵營業稅，至

建築物部分，除該建築物之使

用收益或處分收入系列入該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規劃內容因有配合市政府政策

規劃所需住宅，所提供之停車

位會經過台北市都設委員會與

都更委員會及交通局審查同

意。 

(2)有關加成費用，依共同負擔相

關規定提列。 

(3)有關裝修工程，本案報告書實

際提列為 13.7%，並非 40.96%。 

(4)稅捐部分，相關營業稅需到權

利變換後方可計算實際狀況後

修正。 

(5)共同負擔目前為 42.73%，因本

案有爭取南側協助開闢道路，

有進行估價但後續仍需審議通

通過後，未來會進行權利變換

並委請三家估價師進行估價。 

(6)另國產署名稱會配合修正。 

1.本案車位

數量、營建費

用（含內部裝

修工程等）、

業經第 153

次審議會審

議通過，後續

請實施者依

該次會議結

論辦理。 

2.經財政局

表示稅捐費

用部分因本

案採事業與

權變分送，實

施者提送計

畫僅為預估

值，後續仍須

審查權利變

換計畫，相關

費用擬依前

次會議結論

辦理。 

3.同上。 

4.本案共同

負擔業經 153

次審議會通

過。 

5.誤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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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土地管理人之單位預算

者，得依財政部 79年 4月 25

日台財稅第780450746號函規

定免徵營業稅外，應課徵營業

稅。因本署國有房地均依預算

程序辦理，其處分收入均解繳

國庫，故建築物亦免徵營業

稅。請責成實施者將營業稅內

計入本署須分攤費用之金額

歸還並將該金額併入都市更

新後國有土地應分配權利價

值內；並本署不負擔其餘私有

地主之營業稅費用，請實施者

將修正後之營業稅提列計算

方式並詳列明細。 

4.本案共同負擔比例 42.73%偏

高而顯不合理，爰請貴府秉權

審議並責成實施者檢討，調低

共同負擔費用提列，以符合理

性與必要性。 

5.實施者雖於回應綜理表載明

已更正本署名稱為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惟查部分內容仍未

更正，請 貴府責成實施者釐

整。 

6.請責成實施者設置旨述都市

更新案專屬網站。 

請實施者修

正。 

6.請確實架

設本案專屬

網站。 

 

（四）臺北市政府財政局(書面

意見)   

1.事業計畫 P5-1 土地權屬清冊

所載 219地號市有土地，本局

與本府消防局、本府環境保護

局權利範圍有誤植，請實施者

修正。 

2.本案之本市都市更新審議資

料表與事業計畫P11-1開發內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有關誤植部分會配合修正。 

(2)有關不動產合約部分，經土開

總隊辦理地籍分割，並不影響權

值。 

 

1.-4.本府財

政局所述內

容誤植部分

請實施者配

合修正及釐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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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說明、P15-4 外接水電瓦斯

管線工程費及P15-5地籍整理

費所載更新後總戶數並不相

同，請實施者釐清並修正。 

3.事業計畫P15-4計畫道路工程

開闢費計算公式有誤植，請實

施者修正。另 P15-2有關地下

層超建加計造價後之單價，請

依本市都市更新事業(重建區

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之規

定，計算至百元，百元以下四

捨五入。 

4.事業計畫附四-3 及附四-4 不

動產估價合約影本所載土地

筆數與本更新案不同，請實施

者釐清並修正。 

（五）莊玲美 

1.本事業計畫之審查程序及大

致內容請說明。 

2.本計畫內容是否具有法律效

力，是否為定稿本?是否有相

關人員簽證?若非定稿本，何

時提送?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相關簡報內容及程序進行，均

依法進行。 

(2)財務計畫均已在公聽會中說

明，並依共同負擔提列標準提

列。 

(3)有關簽證包括建築師、都市計

畫技師、交通技師及估價師均

有簽證。規劃單位目前無簽證

制度。 

(4)有關審查機關與審議程序，會

先與各所有權人溝通，並辦理自

辦公聽會，達到同意比例後，向

市政府申請事業計畫報核，市政

府受理後，會辦理公開展覽及公

辦公聽會，結束會會經過幹事會

審查後，因本案面積較大，會額

外增加都市設計審議，審議完成

後進入都市更新審議會審查，審

查完成後預定於 103 年 10 月進

聽證當日經

實施者說明

所有權人之

法 令 疑 義

後，尚無大會

應討論之爭

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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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定。 

（六）李朝明（第二輪） 

1.如果不同意參與都更之所有

權人會如何處理?是否會強制

拆除?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有關強制拆除的規定，目前法

令仍然存在，但實施者仍會持

續跟地主協調，不希望申請強

制拆除. 

(2)目前實施者申請的事業計畫範

圍，尚未取得所有的地主同意，

如果在範圍內仍有不同意的地

主，仍可以在下一次的審議會提

出不願參與更新的意願，那麼實

施者會提請審議會進行處理，而

無法在現階段就承諾是否在現

在就將不同意戶排除。 

李朝明所陳

意見經實施

者於聽證當

日說明其法

令疑義後，尚

無大會應討

論之爭議事

項。另請實施

者持續溝通

協調。 

（七）李朝清(林淑美發言時間

內)   

1.有人沒收到光碟片，請問應如

何處理? 

2.台銀的政策目前聽說只讓售

土地，政策是否有改變?請問

本案台銀是否有參與? 

3.私人地主若不願參與都更應

如何處理? 

4.實施者是否可將權利變換比

例說明清楚，讓所有權人能了

解分配實際情況?  

1.實施者受任人：王佩模 

(1)請於會後確認地址重新寄送。 

(2)台銀有自己的處理原則，實施

者無法代替回答。 

(3)如果在範圍內仍有不同意的地

主，仍可以在下一次的審議會

提出不願參與更新的意願，那

麼實施者會提請審議會進行處

理，而無法在現階段就承諾是

否在現在就將不同意戶排除。 

(4)事業計畫階段只能先計算建築

量體，實際分配數字需等到權利

變換，估價師估價後經委員會審

決後，方能確認。 

1.請實施者

補寄光碟。 

2.台銀參與

情形及處理

原則尚非應

提請大會討

論之爭議事

項。 

3.聽證當日

經實施者說

明相關法令

疑義後，尚無

應提請大會

討論之爭議。 

4.另請實施

者應向地主

說明分配情

形，並持續溝

通協調。 

（八）呂柏松代呂詹金桂（當日

書面意見未於會中討論） 

1.為何本都更未將本戶尚有路

 1.實施者表

示目前申請

△F4-2 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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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列入都更範圍，且都更實施

者有義務開闢週邊道路。 

2.本戶原面對公園都更後因公

園已被政府整棟拿取，請問如

何確保本戶權利？ 

 

開闢計畫道

路範圍係經

長期協調，皆

已取得地主

同意，並經

153次會議決

議通過，後續

請更新處協

助審查辦理。 

2.有關選配

位置部分，請

實施者再與

所有權人溝

通協調。 

（二） 依本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第153次會議決議，本案消防救災活動

空間之設置情形及檢討是否符合相關規定，請依消防局書面意見修正，並

於核定前加會消防局確認圖面。 

（三） 同意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修正後通過，後續請實施者於3個月內檢具修

正後計畫書圖送都市發展局辦理報府核定，逾期應再重新提審議會審議。

另實施者應切結於申領使用執照前，完成掛設成果告示牌。 

六、「擬訂臺北市松山區美仁段二小段694地號等54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鄭佳滿 23215696#3032) 

討論發言要點： 

（一）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公有土地管理機關） 

1. 貴府前於103年7月21日召開本案聽證會議，本分署已派員出席表示相關意

見，查實施者雖已將本分署所提意見納入事業計畫書之意見回應綜理表並回

復意見辦理方式（第聽證紀錄-2~聽證紀錄-3頁），惟並未依本分署所提意見

修正，且經審視本次會議之事業計畫案，本案共同負擔比例仍高達37.19％。

爰本案仍請實施者依本分署103年7月21日與會所提意見辦理，亦請 貴局重

視本分署所提意見，秉權審議並責成實施者檢討，調低共同負擔費用提列，

以符合理性與必要性。 

2. 本案國有土地比例高達6.21％，故其銷售管理費與風險管理費應按國有土地

權值比例調降並將調降價值換算屬於國有土地權值併入本署權利變換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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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權利價值內，以符合理性與維護全民及公產權益。有例可參循，請各位

委員重視並為合宜審議。 

（二） 財政局 王幹事月蕊（書面意見） 

1. 本案營建費用加計逆打工法9,742萬餘元及阻尼器2,587萬餘元，合計1億

2,311萬餘元，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建請審議。 

2. 貸款利息之計算，貸款期間仍建請依目前審議案例以3年計算。拆遷安置費

提列仍請一致以3年計算。本項建請審議。 

3. 本案共同負擔比率為37.19%，其人行政管理費費、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

提列費率建請審議。 

（三） 地政局 蕭幹事佑嘉 

1. 事業計畫P15-9收入單價846,902元/坪與宏大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單價

870,169元/坪不一致，請說明原因並於事業計畫P15-9加註清楚。 

2. 事業計畫P11-1本案規劃更新後為地上23層，惟宏大不動產估價報告書P55

誤植為地上22層，請釐正。 

3. 有關宏大不動產估價報告書P35比較標的六區域因素是否向上修正反映不足?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870,169元/坪是否低於當地市場行情?請不動產估價

師說明後，提請大會討論。 

（四） 新工處 陳幹事家邦 

本案經實施者表示將辦理更新單元臨八德路三段側及寧安街側之公有人行

道認養，爰請實施者依程序(前已於幹事會中提供)提出認養申請並俟新工

處審核同意後再行進場施作。 

（五） 交通局 李幹事慧 

1. 基地周邊人行道圖並未詳細標註人行道有效通行空間(扣除公共設施及植

栽)，請規劃連貫性且達2.5公尺淨寬之人行道。 

2. 請設計單位於車道出入口處鋪面以不同顏色或材質區隔，以利用路人辨識。 

3. 請檢討所有路口及車道出入口處植栽是否會影響行車視距，避免影響行人與

行車安全。 

交通影響評估部分： 

1. 基地周邊人行道配置請依本府交通局100年11月25日本市交工字第

10033553700號函頒原則檢討配置，並套繪周邊人行道佈設情形，並將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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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道納入一併規劃配置。 

2. 車道出入口過於接近路口，請確認說明為何就交通而言是最佳配置，請依「臺

北市建築執照有關汽機車出入口面臨到路開口設計審查原則」檢討，並於圖

說標示基地距交岔路口之距離。 

3. 請依各樓層圖面標示停車場車道及機車位車道寬度。 

（六） 消防局 吳幹事尚欣（書面意見） 

1. 查計畫書第12-1至12-5頁，本案規劃之救災活動空間，仍未依內政部102年7

月22日以台內營字第1020807424號函修正「劃設消防車輛救災活動空間指導

原則」檢討及規劃，請修正。 

2. 基地東、西、南、北面均臨道路，依上開指導原則應於建物東、西、南、北

面各處之緊急進口、其替代窗口或開口水平距離11公尺範圍內規劃救災活動

空間（寬8公尺、長20公尺），本案僅於建物南面規劃一處救災活動空間，請

檢討規劃。(P12-3至12-5) 

3. 救災活動空間範圍內應能承受本市現有最重雲梯消防車之1.5倍總重量（即

75噸），若有開挖地下室或排水溝，應予以補強，並由專業技師簽證認可，

請於計畫書第12-1至12-5頁補充說明。 

4. 救災活動空間設置範圍內應保持平坦（高程順平無落差）且不可有障礙物、

植栽或固定設施等，請於計畫書第12-1至12-5頁檢討規劃。 

（七） 都市發展局都市規劃科 謝幹事佩砡 

本案鄰接小巨蛋周邊商圈，惟本案2樓提供原住戶住宅使用，商業使用密度

不高，建議評估是否增加商業單元至1/3。 

（八） 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林幹事玄理 

沿街商業區之第1、2層樓應作為商業使用，住宅門廳及相關管委會空間應

移至3層樓以上，建議寧安街及寧安街四巷兩側之1、2樓檢討作商業使用，

2樓挑空部分並請縮小範圍。 

（九） 潘委員玉女 

1. 本案商業區面積比例達七成九，惟以商業區之容積率630%作住宅使用，且多

為60坪以上之大坪數，更新後僅提供12個商業單元，建議檢討評估△F5-1

之使用情形並增設商業單元。 

2. 本案逆打基樁費及阻尼器工程費部分建議再予以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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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張委員吉宏： 

1. 建議增加商業單元，或酌降△F5-1容積獎勵額度。 

2. 本案所提列之逆打工法及阻尼器所增加之工程費用成本太高，建議該兩項費

用應予刪除。 

3. 本案開挖地下6層，開發率達80%，是否符合現今市政所推行之海綿城市政

策，其合理性請再行檢討。 

(十二) 簡委員伯殷 

本案地主較多，其商業單元應符合商業紋理同時符合居民之意願。 

(十三) 何委員芳子 

1. 本案戶數為118戶，停車位設置198席，法定停車位為157席，本案開發至地

下層，如減去地下第6層之停車席位，仍能滿足且符合法定停車需求，建議

本案調整開挖至地下5層，以降地開挖率及成本。 

2. 另建請增加車道之停等空間。  

(十四) 詹委員勳敏 

本案量體如有調整，仍請檢送修正後之估價內容供參。 

(十五) 都市更新處 

1. 本案因道路截角辦理地籍逕為分割而修正更新單元面積部分，建議本次會議

之獎勵容積僅同意其法定容積之比例，面積部分請依修正後之面積核實計

算。 

2. 實施進度請依現況進度順推核定公告期程。 

3. 請保持計畫書圖清晰可辨，圖10-13、10-19等。 

決議： 

（一） 建築容積獎勵部分 

1. △F3（更新時程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法定容積7％之獎勵額度。 

2. △F5-1（考量與鄰近地區建築物之量體、造型、色彩、座落方位相互調和之

建築設計、無障礙環境、都市防災之獎勵容積）本項暫予保留，有關涉及商

業區設置商業單元之比例部分，請檢討修正後，再提會討論。 

3. △F5-3（供人行走之地面道路或騎樓之獎勵容積）原則同意給予610.28平方

公尺之獎勵面積，後續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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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步道以順平處理，並設置標示牌，明確標示留設面積、位置及無條件供

公眾通行，並於住戶規約中載明。 

4. △F5-5（更新基地規模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法定容積2.25％之獎勵額度。 

5. △F5-6（建築基地及建築物採綠建築設計之獎勵容積）同意給予法定容積

6.00%之獎勵額度；另請實施者於申請建造執照時繳交容積獎勵乘以本案銷

售淨利之保證金，並承諾於建照申報開工前取得綠建築候選證書及通過綠建

築分級評估「銀級」以上。 

6. △F6（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獎勵容積）同意由申請627.85

平方公尺(5.52%)申請額度自提修正為255.4平方公尺(2.24%)，後續授權更

新處核實計算。 

（二） 建築規劃設計部分 

1. 本案高層建築物、建築物高度及道路陰影面積檢討修正情形，請依建管處意

見修正。 

2. 本案使用分區為商三(特)，僅於低樓層設置商業單元(1-2層)，請實施者依

都發局意見檢討修正後，再提會討論。 

（三） 交通規劃部分 

本案停車場車道寬度及操作迴轉空間修正情形，請依交通局意見修正。 

（四） 廢巷改道部分 

同意本案更新單元內現有「寧安街2巷」依本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規定，予

以廢止。 

（五） 財務計畫部分 

1. 本案提列特殊工法費用(逆打基樁費、阻尼器工程費等)1億2千餘萬元致共同

負擔達37.19%，本案請修正開挖至地下5層，逆打基樁費及阻尼器工程費用

部分並請予以酌降。 

2. 本案貸款期間為42個月超過一般審議案原則36個月，請以36個月費用提列。 

3. 本案人事行政管理費、銷售管理費及風險管理費檢討修正情形，經實施者說

明後，予以同意，請實施者於後續檢送權利變換計畫時檢討調整。 

（六） 權利變換及估價部分 

1. 本案選配原則中提及實際選配後找補以不超過應分配價值5%，是否限縮所有

權人之選配權利，經實施者說明後，同意由不超過分配價值5%調整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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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案二樓以上均價為870,169/坪，估價樓層別效用比及比較案例等估價報告

書修正情形，請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 

（七） 人民陳情部分：本案尚有16位所有權人尚未同意參與更新，請實施者持續

溝通協調整合。 

（八） 實施者自提修正部分 

1. 本案範圍內712地號涉及道路截角，102年9月5日已申請辦理地籍逕為分割為

712、712-1地號，本案排除712-1地號之道路用地(面積6.00㎡)，故更新單

元面積由2,078.00㎡修正為2,072.00㎡，請實施者修正計畫書內相關內容。 

2. 更新單元內原有13戶列為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物，經現地訪查，部分

未能提出占用他人土地之相關證明，不符申請ΔF6之資格，故自行刪除部份

之ΔF6獎勵，未能提出相關證明者將改列為其他土地改良物，並依規定提列

拆遷補償費。原則予以同意修正△F6（處理占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之

獎勵容積）之獎勵額度；請實施者於核定前檢附違章建築戶的證明文件及拆

遷安置協議書，並授權更新處核實計算後給予。 

（九） 本案請實施者依委員及幹事意見修正，並檢討商業區商業使用比例後併同

修正相關規劃設計內容，再提會討論。 

七、「擬訂臺北市大安區瑞安段三小段320地號等1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案」

都市更新審議案(承辦人：事業科 吳孝豐 23215696轉2956) 

決議：本案本次會議未及討論，將順延至下次審議會審議。 

柒、 散會 


